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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 年 9 月 14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 

隨 文 附 上 藝 術 及 體 育 發 展 基 金 的 現 況 報 告 ， 供 議 員 參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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連 附 件  
副 本 致 ：  李 華 明 議 員 ｝  

陳 婉 嫻 議 員 ｝  非 委 員 的 議 員  
陳 鑑 林 議 員 ｝  
劉 千 石 議 員 ｝  
助 理 法 律 顧 問 4  



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藝 術 及 體 育 發 展 基 金 情 況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藝 術 及 體 育 發 展 基 金（ 基 金 ）的 目 前 情 況 ， 以 供 委 員

會 成 員 參 閱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該 基 金 由 政 府 撥 款 3 億 元，於 一 九 九 七 年 一 月 在 戴 麟 趾 爵 士 康 樂 基 金

轄 下 成 立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是 該 基 金 批 款 的 主 管 當 局 。  

 

3. 設 立 該 基 金 的 目 的，在 提 供 額 外 撥 款，協 助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（ 藝 展 局 ）

和 香 港 康 體 發 展 局 （ 康 體 局 ） 這 兩 個 分 別 負 責 推 動 藝 術 和 康 體 發 展 的 法 定

機 構，落 實 其 五 年 策 略 計 劃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工 作。其 他 不 包 括 在 策 略 計 劃 內 ，

但 對 本 港 藝 術 及 康 體 發 展 有 重 大 貢 獻 的 「 一 次 過 」 活 動 ， 亦 合 資 格 獲 得 資

助 。  

 

4.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九 八 年 度 ， 獲 批 准 從 該 基 金 撥 出 的 款 項 共 4,880 萬 元 ，

其 中 3,000 萬 元 (61%)用 作 資 助 藝 展 局 的 計 劃 ， 1,880 萬 元 (39%)資 助 康 體 局

的 計 劃 。 在 一 九 九 八 至 九 九 年 度 ， 批 出 的 撥 款 共 3,620 萬 元 ， 其 中 2,420 萬

元 (67%)用 來 資 助 藝 術 計 劃 ， 1,200 萬 元 (33%)資 助 康 體 計 劃 。  



目 前 情 況  

 

5. 截 至 一 九 九 九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該 基 金 結 餘 為 2 億 8,160 萬 元 。  

 

6. 政 府 會 繼 續 參 考 藝 展 局 和 康 體 局 的 建 議，從 該 基 金 撥 出 款 項，用 以 支 持

及 促 進 本 港 藝 術 及 康 體 方 面 的 策 略 發 展 。 政 府 會 特 別 考 慮 那 些 已 有 明 確 的

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， 但 未 能 從 經 常 資 助 金 取 得 足 夠 經 費 ， 而 與 上 述 兩 個 機 構

的 策 略 發 展 計 劃 內 所 訂 主 要 目 標 有 關 的 重 點 非 經 常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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